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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内容概要

隐私权作为一项法律权利，它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1890年，塞缪尔·沃伦(Samuel Warren)与
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ieis)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从此，隐私权在美国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法律
地位。二十世纪中期《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文件明确了隐
私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至此，隐私权成为世界各国法学界备受关注的话题。我国对隐私权的关注和研
究起步较晚，在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有许多问题亟需澄清。本书论述的中心即是如何建构隐私权的
法律保护，全书共分六个部分。
导论旨在介绍隐私权法律保护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价值。
第一章的首要内容是确立隐私权的意涵。本章在归纳了隐私权的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隐私权的定
义，即“个人为保护人性尊严而对自己私人领域事务的自我决定权”，并从主体、范围、隐私利益和
内容几个方面探讨了隐私权的内涵。通过分析进一步得出，隐私权兼具自由权和人格权的双重特征，
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
第二章确定了一个基本的前提：隐私权确有必要作为一种法律权利而被保障。本章通过对隐私权的社
会基础和隐私权价值的分析，阐述了隐私权需要法律保护的原因。在西方的理论和实践中，对隐私权
的认同来源于自由主义的公私领域划分。在现代社会中，隐私权作为国家领域、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
的对立面，捍卫着私人领域。对隐私权的价值，德国是建立在人性尊严的基础之上；而美国强调的是
自由主义传统下的自主性，两者虽然遵循不同的路径，但是人性尊严和自主性在“人”的基础上统一
起来，都反映了现代人本主义的精神。因此，隐私权不仅是一种自然权利，而且是体现客观价值的基
本权利。
第三章论述了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原则和方法。隐私权作为基本权利，应当恪守权利行使的一般原则和
界限，这也是隐私权法律保护的基本内容。本书认为，“同意”原则体现了隐私权的内涵，是隐私权
保护和行使的一般原则；“公共利益”和“他人权利”是对隐私权行使进行限制的理由；“合法性”
和“非任意性”是对隐私权行使进行限制的条件。隐私权行使的限制实质上是隐私权与其他权利或者
权力的冲突，这是隐私权法律保护问题的焦点。利益衡量是解决权利(力)冲突的基本方法。利益衡量
方法首先是以“价值位阶理论”进行基本的权衡；其次是在具体个案的判断中遵循“比例原则” 。隐
私权的法律保护就是一个权利(力)冲突的利益衡量过程。
在前述讨论的基础上，第四章分析了隐私权与生命权、新闻自由与国家监听等三类基本权利(权力)的
冲突，进一步论述了隐私权的性质和法律保护的基本内容，探讨了隐私权和其他权利(力)发生冲突时
具体的利益衡量因素，证实了隐私权法律保护的过程是一个隐私权与个人其他权利、他人权利、其他
组织权利和国家权力不断“博弈”、斗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隐私权实现了法律的保护和价值的
提升。
最后本书提出了中国隐私权法律保护的基本思路。随着我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后带来的国家义务，我
国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已经迫在眉睫，应该通过吸收发达国家隐私权法律保护的经验，建立起我国隐私
权的法律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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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隐私权作为一项法律权利，它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1890年，塞缪尔·沃伦(Samuel Warren)与
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ieis)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从此，隐私权在美国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法律
地位。二十世纪中期《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文件明确了隐
私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至此，隐私权成为世界各国法学界备受关注的话题。我国对隐私权的关注和研
究起步较晚，在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有许多问题亟需澄清。本书论述的中心即是如何建构隐私权的
法律保护，全书共分六个部分。导论旨在介绍隐私权法律保护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价值。
第一章的首要内容是确立隐私权的意涵。本章在归纳了隐私权的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隐私权的定
义，即“个人为保护人性尊严而对自己私人领域事务的自我决定权”，并从主体、范围、隐私利益和
内容几个方面探讨了隐私权的内涵。通过分析进一步得出，隐私权兼具自由权和人格权的双重特征，
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第二章确定了一个基本的前提：隐私权确有必要作为一种法律权利而被保障。
本章通过对隐私权的社会基础和隐私权价值的分析，阐述了隐私权需要法律保护的原因。在西方的理
论和实践中，对隐私权的认同来源于自由主义的公私领域划分。在现代社会中，隐私权作为国家领域
、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对立面，捍卫着私人领域。对隐私权的价值，德国是建立在人性尊严的基础
之上；而美国强调的是自由主义传统下的自主性，两者虽然遵循不同的路径，但是人性尊严和自主性
在“人”的基础上统一起来，都反映了现代人本主义的精神。因此，隐私权不仅是一种自然权利，而
且是体现客观价值的基本权利。第三章论述了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原则和方法。隐私权作为基本权利，
应当恪守权利行使的一般原则和界限，这也是隐私权法律保护的基本内容。本书认为，“同意”原则
体现了隐私权的内涵，是隐私权保护和行使的一般原则；“公共利益”和“他人权利”是对隐私权行
使进行限制的理由；“合法性”和“非任意性”是对隐私权行使进行限制的条件。隐私权行使的限制
实质上是隐私权与其他权利或者权力的冲突，这是隐私权法律保护问题的焦点。利益衡量是解决权利(
力)冲突的基本方法。利益衡量方法首先是以“价值位阶理论”进行基本的权衡；其次是在具体个案的
判断中遵循“比例原则”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就是一个权利(力)冲突的利益衡量过程。在前述讨论的
基础上，第四章分析了隐私权与生命权、新闻自由与国家监听等三类基本权利(权力)的冲突，进一步
论述了隐私权的性质和法律保护的基本内容，探讨了隐私权和其他权利(力)发生冲突时具体的利益衡
量因素，证实了隐私权法律保护的过程是一个隐私权与个人其他权利、他人权利、其他组织权利和国
家权力不断“博弈”、斗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隐私权实现了法律的保护和价值的提升。最后本
书提出了中国隐私权法律保护的基本思路。随着我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后带来的国家义务，我国隐私
权的法律保护已经迫在眉睫，应该通过吸收发达国家隐私权法律保护的经验，建立起我国隐私权的法
律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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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的书啊，内容挺好的
2、一本比较好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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